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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府办〔2021〕29 号

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垫江县古镇古街消防安全

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属各企事业单

位：

《垫江县古镇古街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已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20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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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古镇古街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

为深刻汲取江津区中山古镇“6·4”火灾事故教训，认真贯

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和县委、县政府工作要求，结合消

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切实做好全县历史文化名村、传统村

落火灾防控工作，坚决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定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系列重要论述，坚

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按照“统筹规划、保护为主、合理利用、

科学管理”工作原则，扎实开展全县古镇古街消防安全排查整治

工作，彻底摸清古镇古街底数和消防安全现状，及时整改消除火

灾风险隐患，坚决防范发生亡人火灾和有影响的火灾事故，为建

党 100 周年创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排查整治，彻底摸清底数和消防安全现状，督促落实古

镇古街属地监管责任、行业监管责任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；结合

实际制定“一街一策”“一村一策”整治工作方案，有序解决古镇

古街建筑物耐火等级低、消防安全布局不合理、消防设施设备不

完善，用火用电不规范、消防安全管理薄弱等火灾风险隐患，持

续夯实古镇古街消防安全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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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领导

县政府成立垫江县古镇古街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(以下简称领导小组)，由县政府副县长郭安华任组长，县机关后

勤服务中心主任吴盛海、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谢翼任副组长，

县经济信息委、县民族宗教委、县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城乡

建委、县文化旅游委、县消防救援大队分管领导任成员，负责统

筹开展全县古镇古街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

在县消防救援大队，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黎勇任办公室主任，

县经济信息委、县民族宗教委、县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城乡

建委、县文化旅游委、县消防救援大队相关科室负责人为办公室

成员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排查整治工作完成后，领导小组

自行撤销。

相关部门、乡镇(街道)要成立相应的领导组织机构，全力抓

好工作落实。

四、范围及内容

(一)范围：1. 传统村落：坪山镇双丰村、坪山镇新风村；2.

历史文化名镇：高安镇；3. 历史文化名村：坪山镇新风村；4.

历史建筑：中和堂招书阁、保合寨、高峰镇龙井湾碉楼、沙坪

镇双坪渡槽、翠屏湾老屋、熊孝能碉楼、高宗友碉楼、座屏碉

楼、徐生云碉楼、南山碉楼、绿栢乡政府办公楼、檀树村碉楼、

坪山镇沙子山碉楼、澄溪跳蹬桥。

(二)主要内容：1. 保护规划编制和消防内容落实；2. 消防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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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规划编制及落实；3. 消防安全责任制、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制定

和落实；4. 建筑耐火等级、防火间距、消防车道、疏散通道等存

在的火灾隐患；5. 消防水源、消防设施设备建设和运行；6. 电

气线路敷设、电器产品使用管理以及火源、危险源的使用管理；

7. 政府专职消防队、小型消防站、微型消防站等多种形式消防队

伍建设和运行；8. 相关人员消防宣传教育；9. 联勤联防、联户

联防工作机制建立和落实；10. 消防安全风险评估等其他工作。

五、任务分工

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古镇古街消防安全排

查整治工作，制定古镇古街“一镇一策”“一村一策”火灾风险隐

患整改方案，研究解决重大消防安全问题。

县经济信息委：负责指导古镇古街用电用气隐患排查整治，

指导古镇古街管理单位和供电、供气企业建立完善消防安全管理

制度。

县民族宗教委：负责对古镇古寨内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消防安

全排查整治，并督促宗教活动场所制定火灾风险隐患整改排查。

县规划自然资源局：牵头完善历史文化名镇、名村、街区、

传统风貌区保护规划中消防安全内容，并督促落实；督促指导制

定“一镇一策”“一村一策”火灾风险隐患整改方案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委：按照职能职责参与传统村落火灾风险隐

患排查整治工作；在古镇古街改造和相关项目建设中，完善消防

基础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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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文化旅游委：负责对古镇古街内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消防安

全排查整治，并督促文物保护单位制定火灾风险隐患整改方案。

县消防救援大队：负责对古镇古街制定和落实消防专项规划

情况进行核查，督促指导古镇古街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推动

古镇古街建立和完善政府专职消防站、微型消防站、志愿消防队

等多种形式消防队伍；完善古镇古街灭火应急预案，并组织开展

灭火演练。

六、时间安排

2021 年 6—12 月，分五个阶段进行:

(一)动员部署。组织县经济信息委、县住房城乡建委、县文

化旅游委、县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(单位)开展一次联合会商，结

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目标、任务和措施，细化部

门责任，迅速部署开展排查整治工作。该项工作于 2021 年 6 月

21 日前完成。

(二)自查自改。古镇古街管理单位和属地乡镇(街道)按照排查

整治 10 项主要内容逐一开展自查，对排查出的火灾风险隐患，

建立台账、列出清单、逐项整改。自查情况及时上报县消防安全

委员会。该项工作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前完成。

(三)排查检查。有关职能部门按照任务分工，成立检查组，

分区、分片对辖区内古镇古街逐一开展排查，排查情况及时报县

消防安全委员会。该项工作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(四)集中整改。针对排查出的问题，各乡镇(街道)结合实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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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“一镇一策”“一村一策”整治方案，妥善处置，对违规用火用

电、堵塞安全出口、消防通道不畅等火灾隐患、督促当场整改；

对砖木、草木结构等建筑耐火等级低，占用防火间距、消防水源

不足，消防设施配置不全以及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和灭火救援力量

建设不到位等重大消防安全问题，报告县政府协调研究解决。对

构成区域性火灾隐患和重大大灾隐患的，由县政府挂牌督办。该

项工作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。

(二)强化综合施策。各部门、各乡镇(街道)要研究安排专项资

金，因地制宜建设市政消火栓、消防水池等取水设施，购置符合

交通状况和地理特点的灭火救援装备，并将安装简易喷淋、独立

式感烟探测器、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等技术防控手段纳入民生工程。

相关职能部门要在古镇古街保护、建设、改造、创建和提升等

七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责任担当。各乡镇(街道)是排查整治工作的责任主

体，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分管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。要研

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细化排查措施，切实摸清古镇古街底数和

消防安全现状，特别是集中连片的砖木、草木结构建筑，真正做

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效果好

(五)巩固提升。在推进古镇古街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，

要分析共性问题，研究治本之策，因地制宜出台配套举措、形成

经验做法，建立健全系统性、机制性治理举措，提升排查整治成

效。

。
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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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中，将消防安全融入其中，给予相关政策、项目资金支持，夯

实古镇古街消防安全基础。

(三)强化日常管理。各部门、乡镇(街道)要制定古镇古街消防

安全管理办法和制度，推行标准化管理，并将消防安全管理达标

情况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申报申请、保护规划等有机结合。

要组织古镇古街管理单位相关人员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教育培

训，培养“明白人”，提升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和从业人员消防安全

素质水平。

(四)强化救援准备。各乡镇(街道)要督促古镇古街建成的微型

消防站、志愿消防队配齐必要装备器材，加强日常训练演练。县

消防救援大队要完善古镇古街灭火救援预案，对辖区古镇古街开

展实地灭火演练；要加强对古镇古街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的业务指

导、指挥调度和联勤联动，提高初起火灾处置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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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、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民族宗

教委，县消防救援大队。


